






东
乡

县
20

24
年

第
二

批
中

央
、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项
目

计
划

表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性 质

审
批

文
号

建
设

起
止

年
限

建
设

地
点

（
以

乡
镇

为
单

位
细

化
到

村
）

建
设

内
容

与
规

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中

央
省

级

绩
效

目
标

项
目

主
管

单
位

项
目

实
施

单
位

备
注

项
目

效
益

情
况

利
益

联
结

机
制

受
益

村
数

（
个

）
受

益
户

数
（

万
户

）
受

益
人

数
（

万
人
）

脱
贫 村

其
他 村

小
计

脱
贫

户
（

含
监

测
对

象
）

其
他

农
户

小
计

脱
贫

人
口

数
（

含
监

测
对

象
）

其
他

人
口

数

1
2
2
3
0
.
0
0
 

4
2
8
7
.
0
0
 

7
9
4
3
.
0
0
 

一
“

三
保

障
”

和
饮

水
安

全
巩

固
提

升
项

目
2
个

3
3
0
.
5
3
 

0
.
0
0
 

3
3
0
.
5
3
 

1
东

乡
县

2
0
2
4
年

度
农

村
安

全
饮

水
管

网
改

造
提

升
工

程

续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龙
泉

镇
、

考
勒

乡
、

沿
岭

乡
、

汪
集

镇
、

那
勒

寺
镇

、
果

园
镇

、
凤

山
乡

等
2
0
个

乡
镇

提
升

改
造

老
化

、
破

损
供

水
管

道
4
5
k
m
，

新
建

阀
门

井
1
0
座

、
维

修
阀

门
井

2
1
座

，
新

建
及

维
修

改
造

调
蓄

水
池

及
附

属
设

施
1
1

处
等

。
2
1
0
.
5
3
 

2
1
0
.
5
3
 

改
善

1
.
4
9
万

人
的

供
水

保
障

率
，

促
进

当
地

农
村

产
业

发
展

。
2
6

9
0
.
2
7

0
.
0
5
 

0
.
2
2
 

1
.
4
9
 

0
.
2
7
 

1
.
4
3
 

水
务

局
供

排
水

服
务

中
心

2
东

乡
县

2
0
2
4
年

农
村

供
水

工
程

维
修

养
护

项
目

续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2
4
个

乡
镇

维
修

改
造

水
厂

及
供

水
泵

站
部

分
电

机
及

水
泵

，
维

修
加

固
伊

哈
池

水
厂

1
7万

方
调

蓄
水

池
，

改
造

中
西

部
水

厂
水

质
检

测
中

心
检

测
设

备
及

附
属

设
施

等
。

资
产

确
权

至
供

排
水

服
务

中
心

。
1
2
0
.
0
0
 

1
2
0
.
0
0
 

改
善

2
.
3
1
万

人
的

供
水

保
障

率
，

提
高

农
村

供
水

水
质

信
息

化
管

理
水

平
。

2
1
9

0
.
4
2

0.
12

0
.
3
0
 

2
.
3
1
 

0
.
7
5
 

1
.
5
6
 

水
务

局
供

排
水

服
务

中
心

二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1
1
个

4
1
3
9
.
2
5
 

0
.
0
0
 

4
1
3
9
.
2
5
 

1
东

乡
县

锁
南

牛
羊

交
易

市
场

交
易

大
棚

及
附

属
设

施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锁
南

镇
在

县
城

南
区

新
建

占
地

1
5
1
2
平

方
米

的
交

易
大

棚
1
座

，
为

一
层

框
架

结
构

，
内

设
不

锈
钢

活
动

栏
杆

隔
离

临
时

羊
舍

、
牛

舍
作

为
销

售
时

的
临

时
养

殖
区

。
1
3
5
.
0
0
 

1
3
5
.
0
0
 

项
目

建
成

后
，

可
以

进
一

步
完

善
畜

禽
交

易
市

场
体

系
，

提
供

更
多

的
就

业
机

会
，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
辅

助
带

动
农

户
增

加
养

殖
数

量
，

提
高

养
殖

收
入

，
对

发
展

当
地

经
济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可
直

接
增

加
就

业
6
0
多

人
，

带
动

牛
羊

贩
卖

、
车

辆
运

输
、

信
息

服
务

等
从

业
人

员
3
0
0多

人
，

辅
助

带
动

农
户

增
加

养
殖

数
量

。

0
1

0
.
0
8

0
.
0
2
 

0
.
0
6
 

0
.
4
3
 

0
.
1
1
 

0
.
3
2
 

农
业

农
村

局
畜

牧
业

发
展

中
心

2
种

植
业

产
业

扩
面

提
质

增
效

奖
补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东
乡

县

对
县

域
内

开
展

山
旱

耕
地

、
撂

荒
耕

地
规

模
经

营
种

植
玉

米
、

马
铃

薯
、

小
麦

、
豆

类
等

粮
食

作
物

或
油

料
、

饲
草

的
种

养
大

户
（

家
庭

农
场

）
、

合
作

社
、

农
业

企
业

等
经

营
主

体
，

按
照

种
植

作
物

实
行

差
异

化
奖

补
。

种
植

大
户
（

家
庭

农
场
）

经
营

土
地

不
少

于
5
0
亩

，
农

业
龙

头
企

业
、

合
作

社
等

经
营

主
体

不
少

于
1
0
0
亩

，
流

转
经

营
的

山
旱

耕
地
、

撂
荒

耕
地

种
植

玉
米

、
马

铃
薯

、
小

麦
、

豆
类

等
粮

食
作

物
的

每
亩

奖
补

3
0
0元

；
种

植
油

料
、

饲
草

的
每

亩
奖

补
2
0
0
元

。

1
1
1
0
.
0
0
 

1
1
1
0
.
0
0
 

使
撂

荒
耕

地
进

一
步

得
到

整
治

，
加

强
农

作
物

种
植

的
机

械
化

、
集

约
化

，
鼓

励
农

牧
企

业
、

合
作

社
及

家
庭

农
场

集
中

服
务

农
作

物
种

植
、

增
加

群
众

财
产

性
收

入

部
分

群
众

土
地

实
现

托
管

、
解

放
劳

动
力

、
增

加
群

众
土

地
流

转
的

财
产

性
收

入
，

间
接

增
加

务
工

收
入

。

4
0

1
0

0
.
5

0
.
3
0
 

0
.
2
0
 

2
.
5
0
 

1
.
5
0
 

1
.
0
0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3
东

乡
县

食
用

菌
奖

补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东
乡

县
对

全
县

范
围

内
每

棚
种

植
面

积
不

少
于

4
0
0
平

平
方

米
的

食
用

菌
种

植
农

户
和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差
异

化
奖

补
，

对
种

植
香

菇
（

平
菇

）
每

棒
奖

补
0
.
5元

，
黑

木
耳

每
棒

奖
补

0
.
3元

，
以

实
际

装
入

菌
棒

为
准

，
最

高
奖

补
5
0
0
0
元

，
其

他
食

用
菌

每
棚

奖
补

1
0
0
0

元
。

1
7
5
.
0
0
 

1
7
5
.
0
0
 

促
进

特
色

农
业

发
展

。
务

工
就

业
及

农
产

品
销

售
1
0

2
0

0
.
1
2

0
.
0
5
 

0
.
0
7
 

0
.
3
6
 

0
.
1
6
 

0
.
2
0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4
东

乡
县

五
家

乡
设

施
农

业
示

范
种

植
塑

料
大

棚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五
家

乡
上

庄
村

、
下

庄
村

在
五

家
乡

上
庄

村
、

下
庄

村
流

转
约

1
6
0亩

土
地

，
建

设
8
M
*
5
0
M
标

准
单

拱
塑

料
大

棚
约

1
8
5座

，
共

计
约

7
.
4
万

平
方

米
；

配
套

建
设

园
区

道
路

、
节

水
管

网
、

排
水

渠
、

物
资

库
、

电
力

设
施

及
物

联
网

系
统

。
4
8
5
.
0
0
 

4
8
5
.
0
0
 

通
过

薯
菜

轮
作

，
提

高
土

地
利

用
率

，
转

变
传

统
种

植
方

式
，

提
科

技
种

植
水

平
增

加
种

植
收

入
。

通
过

企
业

+
合

作
社

+
农

户
的

模
式

，
实

现
群

众
土

地
流

转
、

大
棚

种
植

收
益

、
村

集
体

资
产

收
益

分
红

等
利

益
联

结
。

2
0

0
.
0
2

0
.
0
1
 

0
.
0
1
 

0
.
0
5
 

0
.
0
3
 

0
.
0
2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5
东

乡
县

2
0
2
4
年

饲
用

玉
米

等
优

质
饲

草
加

工
奖

补
（

粮
改

饲
）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沿
川

经
济

带
实

施
粮

改
饲

种
加

销
示

范
基

地
奖

补
，

以
沿

川
经

济
带

（
那

勒
寺

、
赵

家
、

五
家

、
果

园
、

坪
庄
、

凤
山

、
百

和
）

为
主

，
由

企
业

(
合

作
社

、
种

养
大

户
)集

中
连

片
流

转
种

植
1
6
2
5
亩

。
1
9
5
.
0
0
 

1
9
5
.
0
0
 

项
目

实
施

后
有

效
地

解
决

我
县

养
殖

场
、

合
作

社
优

质
饲

草
短

缺
问

题
，

增
加

种
植

户
收

入
。

通
过

订
单

生
产
、

技
术

指
导
、

流
转

土
地

等
方

式
建

立
利

益
联

结
。

6
0

2
0

2
.
5

1
.
0
0
 

1
.
5
0
 

1
1
.
5
0
 

5
.
0
0
 

6
.
5
0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机
服

务
中

心

6
东

乡
县

农
产

品
生

产
加

工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达
板

镇
舀

水
村

在
达

板
镇

易
地

搬
迁

后
续

产
业

园
建

设
辣

子
油

生
产

加
工

车
间

，
项

目
总

投
资

5
0
0
0
万

元
，

其
中

政
府

投
资

7
0
0万

元
，

用
于

购
置

辣
子

油
生

产
加

工
设

备
，

形
成

的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通
过

吸
纳

就
近

务
工

和
收

益
分

红
壮

大
发

展
村

集
体

经
济

。
7
0
0
.
0
0
 

7
0
0
.
0
0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
发

展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

带
动

务
工

就
业

1
0
.
0
3

0
.
0
2
 

0
.
0
1
 

0
.
0
8
 

0
.
0
5
 

0
.
0
3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7
那

勒
寺

镇
农

业
产

业
便

民
桥

建
设

工
程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那
勒

寺
镇

三
甲

村
巴

谢
河

上
新

建
桥

梁
一

座
，

桥
梁

采
用
2
-
2
0
m预

应
力

混
凝

土
简

支
T
梁

，
正

交
9
0
°

布
置

，
桥

梁
全

长
为

4
6
.
0
8
m
，

全
宽

5
.
5
m
，

行
车

道
净

宽
4
.
5
m
。

1
4
8
.
9
5
 

1
4
8
.
9
5
 

完
善

产
业

基
础

配
套

设
施

。
促

进
产

业
发

展
，

带
动

务
工

就
业

。
1

0
.
0
6

0
.
0
2
 

0
.
0
4
 

0
.
3
1
 

0
.
1
1
 

0
.
2
0
 

交
通

局
交

通
局

8
河

滩
镇

河
东

村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河
滩

镇
河

东
村

发
展

壮
大

河
东

村
旅

游
产

业
，

对
1
5
公

里
的

灌
溉

渠
道

进
行

衬
砌

，
对

主
路

口
、

二
社

至
六

社
及

十
社

的
7
1
0米

渠
道

进
行

改
造

提
升

；
硬

化
2
8
0
0
平

方
米

道
路

等
。

4
4
8
.
1
6
 

4
4
8
.
1
6
 

完
善

乡
村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
带

动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

依
靠

旅
游

发
展

农
家

乐
，

带
动

农
产

品
销

售
等

。
0

1
0
.
0
7

0
.
0
2
 

0
.
0
5
 

0
.
3
6
 

0
.
0
8
 

0
.
2
8
 

发
改

局
河

滩
镇

9
河

滩
镇

团
结

村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河
滩

镇
团

结
村

发
展

壮
大

团
结

村
旅

游
产

业
，

修
建

面
积

约
4
1
0
0
平

方
米

农
特

产
服

务
交

易
售

卖
点

；
对

6
.
4公

里
灌

溉
渠

道
进

行
衬

砌
及

改
造

提
升

并
加

固
渠

道
双

侧
场

地
，

硬
化

一
社
、

六
社

、
七

社
公

共
农

产
品

晾
晒

场
；

硬
化
2
3
0
0
平

方
米

道
路

并
安

装
道

路
配

套
设

施
。

4
4
8
.
1
4
 

4
4
8
.
1
4
 

完
善

乡
村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
带

动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

依
靠

旅
游

发
展

农
家

乐
，

带
动

农
产

品
销

售
等

。
1

0
.
0
4
2

0
.
0
1
 

0
.
0
3
 

0
.
2
0
 

0
.
0
5
 

0
.
1
5
 

发
改

局
河

滩
镇

1
0

赵
家

乡
墙

头
村

农
业

灌
溉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赵
家

乡
墙

头
村

在
苟

上
、

苟
下

社
修

建
灌

溉
提

灌
泵

房
1
处

，
占

地
2
4平

方
米

，
满

足
巴

谢
河

3
0
0
亩

农
作

物
灌

溉
；

在
全

村
修

建
U
型

水
渠

5
0
0
0
米

，
全

村
提

灌
需

增
加

2
1
3
0
米

灌
溉

水
管

，
建

成
后

将
覆

盖
全

村
所

有
农

作
物

灌
溉

。
1
8
0
.
0
0
 

1
8
0
.
0
0
 

建
设

农
业

发
展

配
套

设
施

，
促

进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

促
进

农
户

通
过

种
植

业
增

收
致

富
。

0
1

0
.
0
3

0
.
0
1
 

0
.
0
2
 

0
.
1
7
 

0
.
0
5
 

0
.
1
2
 

水
务

局
水

务
局

1
1

东
乡

县
达

板
镇

产
业

供
水

提
升

改
造

工
程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达
板

镇
建

设
内

容
为

新
建

达
板

镇
产

业
园

区
输

水
管

总
长

2
5
4
5
m
，

分
水

阀
门

井
2座

；
改

造
唐

汪
水

厂
连

接
管

1
2
0
m
；

提
升

改
造

下
科

妥
村

级
管

网
3
5
0
m
；

提
升

改
造

甘
家

村
村

级
管

网
1
0
0
0
m
；

提
升

改
造

达
板

水
厂

及
大

口
井

等
。

1
1
4
.
0
0
 

1
1
4
.
0
0
 

为
产

业
发

展
提

供
稳

定
供

水
。

带
动

务
工

就
业

1
5

0
.
0
6

0
.
0
1
 

0
.
0
5
 

0
.
1
5
 

0
.
0
5
 

0
.
1
0
 

水
务

局
水

务
局

三
就

业
帮

扶
项

目
1
个

1
2
0
.
0
0
 

0
.
0
0
 

1
2
0
.
0
0
 

1
就

业
工

厂
（

帮
扶

车
间

）
吸

纳
稳

定
就

业
奖

补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锁
南

镇
、

坪
庄

乡
等
2
4
个

乡
镇

县
内

各
就

业
工

厂
（

帮
扶

车
间

）
吸

纳
脱

贫
户

、
监

测
户

劳
动

力
稳

定
就

业
6
个

月
以

上
的

，
按

3
0
0
0
元

/人
标

准
给

予
就

业
工

厂
（

帮
扶

车
间

）
奖

补
。

1
2
0
.
0
0
 

1
2
0
.
0
0
 

鼓
励

县
内

各
就

业
工

厂
（

帮
扶

车
间
）

优
先

吸
纳

脱
贫

人
口

务
工

就
业

，
稳

定
增

加
收

入
。

1
2
3

3
5

0
.
1

0
.
1
0
 

0
.
5
0
 

0
.
5
0
 

人
社

局
劳

务
办

四
乡

村
建

设
项

目
1
6
个

7
6
4
0
.
2
2
 

4
2
8
7
.
0
0
 

3
3
5
3
.
2
2
 

1
达

板
镇

上
科

妥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达
板

镇
上

科
妥

村
实

施
硬

化
巷

道
1
4
0
0
米

；
修

建
护

坡
6
处

，
安

装
道

路
配

套
设

施
7
处

，
对

5
处

公
共

农
产

品
晾

晒
场

及
散

水
沟

进
行

硬
化

；
同

时
开

展
拆

旧
排

危
等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改
造

。
4
2
4
.
0
2
 

4
2
4
.
0
2
 

完
善

村
基

础
设

施
，

促
进

省
级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建

设
。

1
0
.
0
7

0
.
0
2
 

0
.
0
5
 

0
.
3
6
 

0
.
0
9
 

0
.
2
7
 

交
通

局
住

建
局

达
板

镇

第
 
1
 
页

，
共

 
2
 
页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1.聘用搬迁群众提供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公共服务岗位补助。
2.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社区内必要的配套设施。
3.按照“一室多能、综合利用”的原则，对就业招聘、医保、社保、低保办理、党员活动等“一站式”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予以适当补助。
4.对纳入“十三五”规划的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和对调整规范易地搬迁融资方式后发行的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按规定予以补助。
5.其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性 质

审
批

文
号

建
设

起
止

年
限

建
设

地
点

（
以

乡
镇

为
单

位
细

化
到

村
）

建
设

内
容

与
规

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中

央
省

级

绩
效

目
标

项
目

主
管

单
位

项
目

实
施

单
位

备
注

项
目

效
益

情
况

利
益

联
结

机
制

受
益

村
数

（
个

）
受

益
户

数
（

万
户

）
受

益
人

数
（

万
人
）

脱
贫 村

其
他 村

小
计

脱
贫

户
（

含
监

测
对

象
）

其
他

农
户

小
计

脱
贫

人
口

数
（

含
监

测
对

象
）

其
他

人
口

数

2
达

板
镇

下
科

妥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达
板

镇
下

科
妥

村
实

施
硬

化
巷

道
2
5
1
5
.
8
米

；
对

5
处

公
共

农
产

品
晾

晒
场

及
散

水
沟

进
行

硬
化

；
同

时
开

展
拆

旧
排

危
等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改
造

。
3
9
7
.
4
7
 

3
9
7
.
4
7
 

完
善

村
基

础
设

施
，

促
进

省
级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建

设
。

1
0
.
0
8

0
.
0
2
 

0
.
0
6
 

0
.
4
0
 

0
.
1
0
 

0
.
3
0
 

交
通

局
住

建
局

达
板

镇

3
果

园
镇

果
园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果
园

镇
果

园
村

实
施

农
渠

3
2
5
m
，

引
水

管
1
1
0
m
，

拦
沙

坎
2
座

，
道

路
硬

化
4
5
5
7
.
1
4
㎡

，
护

坡
4
1
1
.
6
7
m，

斜
坡

面
治

理
3
2
7
.
8
8
㎡

，
修

建
边

沟
1
8
.
5
5
m
，

管
涵

3
.
6
m
，

道
路

维
修

8
0
5㎡

，
配

套
1
8
8
.
9
m
道

路
设

施
，

购
置

垃
圾

箱
1
0
个

，
垃

圾
桶

3
0个

，
同

时
开

展
拆

旧
排

危
等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改
造

等
。

3
4
9
.
1
6
 

3
4
9
.
1
6
 

完
善

村
基

础
设

施
，

促
进

省
级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建

设
。

1
0
.
0
3

0
.
0
1
 

0
.
0
2
 

0
.
1
4
 

0
.
0
4
 

0
.
1
0
 

住
建

局
水

务
局

果
园

镇

4
果

园
镇

李
坪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果
园

镇
李

坪
村

实
施

排
水

路
沟

4
5
m，

维
修

上
水

管
道

8
5
3
m
，

新
建

泵
房
1
座

，
泵

站
设

备
维

修
1处

，
变

压
器

安
装

1
套

，
过

水
管

道
8
0
m，

硬
化

道
路

4
6
0
6
㎡

并
配

套
道

路
基

础
设

施
，

斜
坡

面
治

理
6
9
3
.
7
1
㎡

,
护

坡
5
8
9
.
2
3
m
,排

水
边

沟
2
5
3
.
9
9
m
,
管

涵
1
7
.
6
0
m
，

排
洪

管
2
1
0
.
9
4

㎡
，

改
造

提
升

部
分

道
路

，
排

水
明

渠
1
5
4
.
3
m
，

临
水

临
崖

危
险

路
段

设
施

防
护

栏
，

同
时

开
展

拆
违

治
乱

等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改

造
。

5
6
1
.
8
7
 

5
6
1
.
8
7
 

完
善

村
基

础
设

施
，

促
进

省
级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建

设
。

1
0
.
0
5
 

0
.
0
2
 

0
.
0
3
 

0
.
3
0
 

0
.
1
5
 

0
.
1
5
 

住
建

局
交

通
局

水
务

局
果

园
镇

5
河

滩
镇

汪
胡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河
滩

镇
汪

胡
村

实
施

渠
道

衬
砌

1
2
.
5
公

里
；

渠
道

改
造

提
升

3
0米

，
硬

化
村

道
1
9
0
5
平

方
米

；
安

装
道

路
基

础
配

套
设

施
6
0
米

；
拓

宽
村

主
路

口
，

对
一

社
、

二
社
、

九
社

5
0
0
0
平

方
米

公
共

农
产

品
晾

晒
场

进
行

硬
化

。
4
4
9
.
1
0
 

4
4
9
.
1
0
 

完
善

村
基

础
设

施
，

促
进

省
级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建

设
。

1
0
.
0
8

0
.
0
2
 

0
.
0
6
 

0
.
3
5
 

0
.
1
0
 

0
.
2
5
 

发
改

局
河

滩
镇

6
那

勒
寺

镇
三

甲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那
勒

寺
镇

三
甲

村

实
施

道
路

改
造

提
升

2
3
4
0
米

；
硬

化
道

路
4
2
6
5
m
；

长
板

涵
5
5
m
；

新
建

矩
形

道
路

边
沟

 
1
3
2
0
 
米

；
新

建
梯

形
道

路
边

沟
4
5
0
米

；
新

建
拦

水
带

4
5
5
米

；
设

施
道

路
配

套
设

施
 
6
7
0 

米
；

配
备

垃
圾

桶
5
0
个

，
垃

圾
箱

5个
，

对
2
处

公
共

农
产

品
晾

晒
场

进
行

硬
化

等
，

同
时

开
展

拆
违

治
乱

等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改

造
。

5
2
9
.
0
0
 

5
2
9
.
0
0
 

完
善

村
基

础
设

施
，

促
进

省
级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建

设
。

1
0
.
0
6

0
.
0
2
 

0
.
0
4
 

0
.
3
1
 

0
.
1
1
 

0
.
2
0
 

交
通

局
住

建
局

那
勒

寺
镇

7
坪

庄
乡

坪
庄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坪
庄

乡
坪

庄
村

对
寺

头
社

1
1
1
0
米

社
道

进
行

提
质

改
造

；
硬

化
道

路
1
9
2
2
米

，
新

建
边

沟
2
5
5
0
米

；
新

建
拦

水
带

2
8
0米

；
生

命
安

防
1
3
2
0
米

，
更

换
桥

面
护

栏
3
0
米

，
新

建
混

凝
土

防
护

栏
杆
2
4
9
米

等
，

对
后

沟
社

公
共

农
作

物
晾

晒
场

进
行

硬
化

，
同

时
开

展
拆

违
治

乱
等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改
造

。
4
2
8
.
2
9
 

4
2
8
.
2
9
 

完
善

村
基

础
设

施
，

促
进

省
级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建

设
。

1
0
.
0
4

0
.
0
1
 

0
.
0
3
 

0
.
2
1
 

0
.
0
6
 

0
.
1
5
 

交
通

局
住

建
局

坪
庄

乡

8
唐

汪
镇

白
咀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唐
汪

镇
白

咀
村

在
白

咀
村

枣
林

实
施

提
质

增
效

工
程

，
硬

化
村

社
道

路
7
5
0平

米
并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
对

9
处

公
共

农
产

品
晾

晒
场

进
行

硬
化

，
设

置
护

坡
等

安
防

工
程

，
并

修
建

人
行

台
阶

，
购

置
垃

圾
桶

2
5
个

，
垃

圾
箱

3
个

，
同

时
开

展
拆

违
治

乱
等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改
造

。
5
9
5
.
4
5
 

5
9
5
.
4
5
 

完
善

村
基

础
设

施
，

促
进

省
级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建

设
。

1
0
.
0
3

0
.
0
1
 

0
.
0
2
 

0
.
1
3
 

0
.
0
5
 

0
.
0
8
 

住
建

局
唐

汪
镇

其
中

“
两

州
一

市
”

资
金

5
0
0万

元

9
唐

汪
镇

照
壁

山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唐
汪

镇
照

壁
山

村

在
照

壁
山

村
枣

林
实

施
提

质
增

效
工

程
，

在
照

壁
山

村
铁

馒
头

沟
口

到
皇

渠
段

修
建

排
水

渠
1
7
8米

，
对

二
社

3
7
6
.
3
2
平

米
道

路
进

行
硬

化
；

对
村

委
会

十
字

到
唐

达
路

连
接

路
段

1
9
3
1
.
5
6平

米
道

路
进

行
提

质
改

造
，

道
路

检
查

井
改

造
1
4
处

，
配

齐
道

路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

对
9
处

公
共

农
产

品
晾

晒
场

进
行

硬
化

，
购

置
垃

圾
桶

3
3
个

，
垃

圾
箱

3个
，

同
时

开
展

拆
违

治
乱

等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改

造
。

5
2
2
.
2
1
 

5
2
2
.
2
1
 

完
善

村
基

础
设

施
，

促
进

省
级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建

设
。

1
0
.
0
3

0
.
0
1
 

0
.
0
2
 

0
.
1
3
 

0
.
0
5
 

0
.
0
8
 

住
建

局
唐

汪
镇

其
中

“
两

州
一

市
”

资
金

5
0
0万

元

1
0

五
家

乡
上

庄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五
家

乡
上

庄
村

铺
设

灌
溉

水
渠

U型
槽

约
3公

里
，

铺
设

混
凝

土
路

面
3
6
5
2
.
5
平

方
米

，
硬

化
路

面
4
4
4
8
平

方
米

并
配

套
道

路
基

础
设

施
，

护
坡

1公
里

，
对

1
处

农
产

品
公

共
晾

晒
场

进
行

硬
化

等
，

购
置

垃
圾

箱
3
0
个

，
垃

圾
桶

1
0
0
个

，
同

时
开

展
拆

违
治

乱
等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改
造

。
4
5
9
.
2
3
 

4
5
9
.
2
3
 

完
善

村
基

础
设

施
，

促
进

省
级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建

设
。

1
0
.
0
4

0
.
0
1
 

0
.
0
3
 

0
.
2
4
 

0
.
0
9
 

0
.
1
5
 

住
建

局
五

家
乡

1
1

赵
家

乡
墙

头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赵
家

乡
墙

头
村

实
施

墙
头

村
村

委
会

至
苟

家
沟

社
道

路
面

提
质

改
造

2
2
4
5
米

；
对

三
社

9
0
8平

方
米

道
路

进
行

硬
化

，
增

设
护

坡
7
9
6
米

，
边

沟
1
2
2
6
.
6
米

，
安

装
道

路
配

套
护

栏
4
4
4
米

，
新

建
复

合
式

过
水

路
面
（

板
涵

桥
）

3
座

，
波

纹
管

涵
1
座

，
配

齐
村

道
基

础
设

施
；

对
三

社
约

2
9
2
平

方
米

公
共

农
产

品
晾

晒
场

进
行

硬
化

，
购

置
垃

圾
桶

4
0个

，
垃

圾
箱

5
个

，
镀

锌
铁

皮
围

护
1
0
6
平

方
米

；
同

时
开

展
拆

违
治

乱
等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改
造

。

4
3
6
.
4
7
 

4
3
6
.
4
7
 

完
善

村
基

础
设

施
，

促
进

省
级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建

设
。

1
0
.
0
3

0
.
0
1
 

0
.
0
2
 

0
.
1
7
 

0
.
0
5
 

0
.
1
2
 

住
建

局
交

通
局

赵
家

乡

1
2

东
乡

县
2
0
2
4
年

农
村

道
路

安
全

生
命

防
护

工
程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东
乡

县
对

X
0
5
5
汪

集
-五

家
、

X
0
4
2
赵

家
-
广

河
等

4
1
条

道
路

安
全

隐
患

进
行

处
置
，

设
置

波
形

护
栏
、

标
志

牌
等

交
安

设
施

，
隐

患
里

程
7
0
公

里
。

1
6
1
0
.
0
0
 

4
5
8
.
0
6
 

1
1
5
1
.
9
4
 

改
善

群
众

出
行

条
件

、
消

除
行

车
安

全
隐

患
、

保
障

行
车

安
全

。
2
7

1
5

1
.
2
6

0
.
8
2
 

0
.
4
4
 

5
.
2
0
 

3
.
5
0
 

1
.
7
0
 

交
通

局
交

通
局

其
中
“
三
西

”
农
业

建
设
资
金

30
9万

1
3

东
乡

县
柳

树
乡

寨
子

村
过

水
路

面
改

造
工

程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柳
树

乡
寨

子
村

对
C
1
1
0
红

庄
-寨

子
村

道
路

两
处

水
毁

过
水

路
面

拆
除

新
建

复
合

式
过

水
路

面
，

第
一

处
过

水
路

面
全

长
5
m
,第

二
处

过
水

路
面

全
长

2
0
m
。

3
6
.
8
0
 

3
6
.
8
0
 

保
障

群
众

安
全

出
行

。
1

0
0
.
0
1
6

0
.
0
1
 

0
.
0
1
 

0
.
0
9
 

0
.
0
3
 

0
.
0
6
 

交
通

局
交

通
局

1
4

达
板

镇
下

科
妥

村
便

民
桥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0
1
-

2
0
2
4
.
1
2

达
板

镇
下

科
妥

村
在

下
科

妥
村

九
社

至
十

三
社

搭
建

长
3
6
米

、
全

宽
6
米

、
净

宽
5
米

的
便

民
桥

一
座
。

2
0
0
.
0
0
 

2
0
0
.
0
0
 

保
障

群
众

安
全

出
行

。
1

0
.
0
8

0
.
0
2
 

0
.
0
6
 

0
.
4
0
 

0
.
1
0
 

0
.
3
0
 

交
通

局
交

通
局

1
5

东
乡

县
巴

谢
河

上
哈

力
沟

段
防

洪
治

理
工

程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5
-

2
0
2
4
.
1
2

关
卜

乡
上

王
家

村
、

那
勒

寺
镇

达
板

空
村

新
建

护
岸

长
度

共
计

1
.
9
k
m
。

左
岸

治
理

长
0
.
9
k
m
；

右
岸

治
理

长
1
k
m；

其
中
C
2
0
细

粒
砼

砌
石

护
岸

0
.
1
k
m
，

生
态

固
滨

笼
护

岸
1
.
5
k
m
。

2
7
5
.
4
3
 

2
7
5
.
4
3
 

可
保

护
耕

地
0
.
2
6
万

亩
，

保
护

人
口

0
.
2
9
万

人
。

0
2

0
.
0
6

0
.
0
2
 

0
.
0
4
 

0
.
3
4
 

0
.
0
5
 

0
.
2
9
 

水
务

局
水

务
局

1
6

东
乡

县
布

楞
沟
（

达
板

镇
）

山
洪

沟
道

治
理

工
程

新 建

东
振

领
发

[
2
0
2
4
]
8

号

2
0
2
4
.
5
-

2
0
2
4
.
1
1

达
板

镇
舀

水
村

、
红

柳
村

新
建

防
护

堤
防

长
4
8
0
m
，

其
中

：
右

岸
护

岸
及

堤
防

长
2
5
0
m
，

左
岸

护
岸

及
堤

防
长

2
3
0
m
；

堤
防

加
固

长
4
6
0
m
，

其
中

：
右

岸
堤

防
加

固
长

2
4
0
m
，

左
岸

堤
防

加
固

长
2
2
0
m
。

3
6
5
.
7
2
 

3
6
5
.
7
2
 

保
护

区
域

人
口
0
.
4
3
万

人
，

保
护

0
.
2万

亩
农

田
。

0
2

0
.
0
5

0
.
0
2
 

0
.
0
3
 

0
.
2
5
 

0
.
0
5
 

0
.
2
0
 

水
务

局
水

务
局

第
 
2
 
页

，
共

 
2
 
页




